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整合實施方案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九日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九一○○六○二一八號函頒

壹、依據
一、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二條及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二、兒童福利法第十三條及第四十二條

三、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貳、目的

一、結合社會福利、教育、衛生、勞工等相關單位及人員，以科際整合之專業團隊合作方式，提供身心障礙者整體而持續性的個別化專業服務。

二、建置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系統，以促進各主辦單位服務銜接、資源整合及專業服務間之有效轉銜。

三、建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流程，確立各相關單位分工權責。

參、策劃單位

內政部

教育部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肆、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
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政府
伍、實施原則
一、主辦單位應邀集相關人員組成專案小組，定期召開轉銜服務聯繫會報，俾利克服瓶頸並促進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二、策劃單位應規劃訂定轉銜服務統一資料格式，建置整合式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系統（含福利、教育、衛生、就業等服務），俾利服務資料轉銜。

三、主辦單位接受其他單位服務轉銜時，應先查閱個案管理系統，以瞭解個案服務史；辦理服務移轉時，亦應繳交相關轉銜資料。

四、主辦單位應有個案管理單位及人員，以利推動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

五、對身心障礙者於不同生涯階段，設計個別化的轉銜服務，該項服務之規劃應邀請案主及其家長共同參與。

六、轉銜資料應包括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各階段專業服務資料、家庭輔導計畫、身心狀況評估、未來安置協助建議方案及轉銜準備服務事項。

陸、方案內容及分工

	發展

階段
	採行措施
	實施要領
	策劃

單位
	主辦單位

	○—六歲
	發展遲緩兒童與學齡前兒童轉銜服務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應依內政部兒童局「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相關規定辦理，有關轉銜服務依下列原則實施：
1.各地方政府應設立發展遲緩兒童單一通報轉介中心辦理通報、轉介服務。
2.受理評估團隊應於安排評估四—八週內，將轉銜所需資料送轉介中心。
3.通報轉介中心應依評估報告結果，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個別化之安置與療育轉介服務。
4.各地方政府應協調兒童福利機構、學校、民間教育、醫院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安置處所，加強兒童融合教育環境，同時定期檢視與評估融合教育及安置之成效。

5.各地方政府通報轉介中心每年九月應將次年需安置幼托（教）機構之發展遲緩兒童（三歲至六歲）人數、障礙類別及年齡提報當地社政、教育單位作為服務依據，並於入學前六個月，提供入學名冊及基本資料。
6.通報轉介中心應於安置前一個月，邀請安置機構及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
7.通報轉介中心應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所需資料移送安置機構。
8.通報轉介中心應配合安置機構於完成轉銜之後持續追蹤六個月。
9.各安置機構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訂立個別化的服務計畫。
10.對通報轉介安置而未受安置之兒童，應回報教育或社政單位彙轉通報轉介中心，辦理後續追蹤。
	內政部（兒童局）
行政院衛生署
教育部
	直轄市、

縣（市）政府【社會局（含兒童福利機構及療育機構）、教育局（含學前教育機構）、衛生局】

	七—十五歲
	國小轉銜服務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應依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及教育部「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有關轉銜服務依下列原則實施：
1.各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及學齡前安置機構每年九月應將次年需就讀國小之障礙人數及類別提報當地教育單位，並於入學前六個月，提供入學名冊及基本資料。
2.學齡前安置機構應於安置就學前一個月，邀請安置就讀學校相關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
3.學齡前安置機構應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資料移送安置就讀學校。
4.開學二週後對應入學而未就學學生，教育單位應造冊通報學齡前安置機構及社政單位追蹤了解。
5.學齡前安置機構應配合社政單位辦理未就學學生追蹤六個月。
6.各安置學校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或學齡前安置機構召開轉銜服務會議，以提供在校醫療復健或福利服務。
7.各安置學校應於學生畢業前辦理轉銜評估，對於未升學者應告知復學方式，並將未升學名冊通報當地社政單位銜接及規劃服務。
	教育部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
 
國民小學
兒福機構
療育機構
學前教育機構

	七—十五歲
	國中轉銜服務
	1.國小安置學校每年九月應將次年需就讀國中之障礙人數（含在家教育及附設養護機構就讀者）及類別提報當地教育單位，並於入學前六個月，提供入學名冊及基本資料。
2.國小安置學校應於安置就讀國中前一個月，邀請國中安置學校相關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
3.國小安置學校應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資料移送安置就讀學校。
4.開學二週後對應入學而未就學者，教育單位應造冊通報前一階段教育單位及社政單位追蹤了解。
5.國小安置學校應配合社政、勞政單位辦理未就學學生追蹤六個月。
6.各安置學校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或國小安置學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以提供整體化之服務。
7.各安置學校應於學生畢業前三個月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辦理轉銜評估，並將未升學名冊通報當地社政單位負責銜接及規劃服務；對有意參加職訓或就業名冊應通報勞政單位銜接及規劃服務。
	教育部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社會局、衛
生局、勞工局）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十六—六四歲
	高中（職）及五專轉銜服務
	1.國中安置學校每年九月應將次年需就讀高中（職）之障礙人數（含在家教育者及附設養護機構就讀者）及類別提報當地教育單位，並於入學前六個月，提供入學名冊及基本資料。
2.國中安置學校應於安置就讀高中（職）前一個月，邀請高中安置學校相關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
3.國中安置學校應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資料移送安置就讀學校。
4.五專應於新生報到一個月內函請原國中就讀學校移送相關轉銜資料。
5.開學二週後對應入學而未就學者，教育單位應造冊通報前一階段教育單位及社政單位追蹤了解。
6.各安置學校應於一年級起辦理職業輔導評量，視需要通報勞政單位協助，並於學生畢業前一年邀集相關單位辦理職能與轉銜評估。
7.各安置學校應於畢業前二年時結合勞政單位，加強學生之職業教育及就業技能養成。
8.各安置學校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或國中安置學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以提供整體化之服務。
9.各安置學校應於學生畢業前將未升學名冊通報當地社政單位依其就業意願通報勞政單位提供職業重建服務。
10.各安置學校應配合社政、勞政單位辦理未升學學生追蹤輔導六個月。
11.各安置學校應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資料移送下一階段安置單位，並追蹤六個月。
	教育部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勞工局）
 
高中（職）及五專學校
國民中學
 
就業服務機構
職業訓練機構

	十六—六四歲
	大專院校轉銜服務
	大專院校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應依教育部「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就業轉銜服務工作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有關轉銜服務依下列原則實施：
1.各學校應於新生報到一個月內函請原高中（職）及五專就讀學校移送相關轉銜資料。
2.各學校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及原高中（職）及五專就讀學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以提供整體化之服務。
3.各學校應於學生畢業前提供就業相關資訊，並依其就業意願將名冊通報當地勞政單位輔導就業銜接及規劃服務。
4.各安置學校應配合社政、勞政單位辦理未升學、未就業學生追蹤輔導六個月。
	教育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勞工局）
、就業服務機構
各大專院校
高中（職）及五專學校

	十六—六四歲
	成年障礙者轉銜服務
	障礙成年人之生活、休閒娛樂、醫療復健及職業重建等應依其相關規定辦理，有關轉銜服務依下列原則實施：
1.社政單位依據各階段安置學校通報之未升學名冊及接獲通報身心障礙者時，應就身心障礙者實際需要，提供轉銜所需福利服務。
2.社政單位應視需要會同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訂立個別化服務計畫。
3.對安置於養護機構之障礙者，社政單位應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資料移送該安置機構。
4.對通報未就業而有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意願之障礙者，社政單位應造冊送勞政單位提供輔導所需服務，並追蹤六個月。
5.對安置於養護機構而有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意願之障礙者，安置機構應造冊送勞政單位提供輔導所需服務，並追蹤六個月。
6.勞政單位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提供所需就業服務。
7.各安置機構或就業服務單位應於障礙者有異動情形時，將異動名單通報其主管單位，辦理後續追蹤輔導。
	內政部
教育部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勞工局）
 
就業服務機構
職業訓練機構

	六十五歲以上
	老年障礙者轉銜服務
	身心障礙老人安養服務應依行政院「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相關規定辦理，有關轉銜服務依下列原則實施：
1.各地方政府應設立老年障礙者單一通報轉介窗口辦理通報、轉介服務。
2.居家服務單位對於經轉介需居家服務或社區式照顧之身心障礙老人應提供所需服務。
3.居家服務單位應視需要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召開轉銜服務會議，以提供整體化之服務。
4.長期照護管理單位對於經通報需長期照護之身心障礙老人，應轉介辦理安置服務，且於完成轉銜後二週內，將相關轉銜資料移送安置機構。
5.長期照護管理單位應提供安置機構相關資訊，以利規劃轉銜、居家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
	內政部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衛生局、長期照護管理單位）


柒、經費來源


推展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級政府相關單位按年度編列預算配合辦理。

捌、附則
一、各相關權責單位依據本方案訂定相關細部計畫實施。

二、各相關權責單位應加強師資及專業人員培訓工作。
三、各相關權責單位應加強宣導及研究工作。
